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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委 2025 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已确认的行政执法主体情况

1.职权主体数量：1个

2.授权主体数量：0个

3.委托主体数量：1个

二、行政执法人员总体情况

1.在岗在编人员数量：137人

2.参加培训考试合格人员数量：137人

3.调离执法岗位人员数量：2人

三、法制审核总体情况

1.法制审核人员配备数量：8人

2.具有职业法律资格（通过司法考试）人员数量：0人

3.法制审核人员日常培训情况：全年开展法制审核人员培训

1次

4.2025年度法制审核案件数量：13个

5.法制审核纠正案件数量：0件

四、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”编制和公开情况

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”编制工作坚持常态化动态调整。目前，

行政执法事项清单为 322项，并通过门户网站公开。

五、涉企检查计划管理和备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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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管公共安全类的涉企单位进行梳理并编制年度检查计

划。在行政检查中，全面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机制，建立被检

查对象名录库，与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5次，

避免了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。2025 年安全卫生类检查 777 户，

检查覆盖率 100%。2025 年办结行政处罚案卷 87 卷，收缴罚没

款金额 38.4 万元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备案制度，于年

底前将年度安全领域检查实施情况报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。

六、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

组织开展系列卫生健康法律法规的培训教育工作，2025 年

我委围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

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，采取专家

授课和网上视频培训的形式，对全市卫生健康执法人员进行培

训，系统讲解了《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》、《行政许可撤回》、《行

政执法文书制作指引》。同时，为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我

委以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、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包容审慎监管等

行政执法基本常识为重点，利用国家卫生健康监督网络培训平台

对全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强化培训，提升了执法人员的执

法能力和水平。

七、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情况

坚持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动态调整。结合卫生健康领域法律法

规修定实际，及时修订本部门的裁量基准，根据违法行为社会危

害程度、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、违法行为表现形式、改正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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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措施和效果等因素，综合设置裁量档次，细化裁量基准，压缩

裁量空间，切实避免执法随意性。2025年，我委依据权责清单，

动态调整行政自由裁量基准，现有行政权力 759项，其中行政许

可 15 项，行政处罚 722项，行政强制 1项，行政确认 3项，行

政裁决 1项，其他权力 17项。首次或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

项 460项。

八、行政执法决定公开情况

已通过沈阳市政务服务网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市卫生监

督所）的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向社会进行公示行政许可 1027 件，

行政处罚 70件。

九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总体情况

2025年我委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13件，备案 13件。

十、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配备情况

我委现有手持执法终端 42台、记录仪 94台、专用便携打印

机 44 台，其中终端和打印机每 2名监督员各配备 1台，执法记

录仪每名监督员人手 1台，同时配置了可容纳 16T和 8T视频资

料的执法记录仪专用数据采集工作站 2台及软件系统，设置档案

室和具有录音、录像等影音设备的询问室。

十一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

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度。一是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及相关

制度。通过对外公布行政执法权限、行政执法依据、行政执法程

序、救济渠道、自由裁量范围幅度、行政执法监督投诉举报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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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事项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二是规范行政

执法程序。落实《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，依法开展行政执

法活动，及时、客观、全面收集证据，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。

落实《市卫健委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》，把经过行政听证

程序的行政处罚纳入法制审核事项中，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权、

申辩权、听证权、救济权，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

落实《市卫生健康委重大行政执法案件专项监督调查处理工作规

则》，加强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。

落实《市卫生健康委推进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贯通协同工作

实施办法》，规范我委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发

现的问题线索工作。


